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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协调 
◆黄  铖 

（江苏省南通市第一中学  江苏南通  226000）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是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方式。法律是由国

家制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现着统治阶级的
意志、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中行为的要求，体
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
求。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是基于人们内
心评价机制的行为准则，它既不是由国家制定的，也不是由社会
组织制定的，而是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法律和道德都是社
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
的重要手段。 

法律与道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是不容忽视的事情。曾经有
人说过：“法律是低级的道德，而道德是高级的法律。”所谓“低
级的道德”并不是“低下”或“卑鄙”的道德，而是指一种“底
线道德”，它是社会上通行的、为一般人所接受的道德。这样的
道德显然是可以法律化的。所谓“道德是高级的法律”中的“道
德”，并非“底线道德”，而是一种高层次的道德或理想化的道德。
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就说过：“法是善的促进者和恶的抑制者”。
公元 14 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萨卢塔蒂曾指出：“法学的目的是指
导人们行动，因此它的研究对象是善。但它不是任何一种普通的
善，而是最神圣的善，即共同的善。”这些都说明了法律与道德
的密切性。 

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受到古代历史传统的影响，也屡
屡出现了很多法律与道德不和谐的地方。 

二、法律与道德之冲突 
（一）合乎法律而不合乎道德的情况 
案例：1999 年 6 月 25 日，广西扶绥县个体车主梁培胜和司

机叶翠红驾驶客车开往南宁，途遇两名歹徒持刀抢劫一名乘客的
金项链。车主毫无畏惧与歹徒搏斗，司机则全速行进。结果客车
失控翻倒，两歹徒乘机砸烂玻璃逃跑。此事造成一人重伤，多人
轻伤。受伤乘客甘育进将司机和车主告上法庭并索赔 28.4 万元。
“见义勇为反成被告”的官司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从法律上
讲，乘客与车主之间是一种运输合同关系，车主的义务是按照客
票载明时间和要求把旅客安全地运送到目的地，在运输过程中应
尽力救助患有疾病或遇险的乘客。这里的遇险主要是指遭遇到的
险情，一般并不包括遇到不法行为侵害时承运人必须同犯罪行为
斗争。司机和车主的行为具有双重性质,既有履行合同救助义务
的一面，也有见义勇为的一面，其毕竟没有抓获犯罪嫌疑人之法
定义务。然法律并未规定见义勇为即可不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法
律规定，车主尚须承担运输过程中旅客伤亡的损害赔偿责任，除
非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或车主能够证明伤亡是旅客故
意、重大过失造成。从道德上讲，主流道德宣扬和鼓励见义勇为，
法律倡导救助危难，多数公民亦持肯定态度。车主和司机不顾生
命危险与犯罪分子斗争当属见义勇为，理应受到鼓励、帮助和救
济。实际上，道德行为一旦超出道德进入法律调整领域，就可能
引发法律纠纷，出现法律制约道德的现象。 

（二）合乎道德而不合乎法律的情况 
一个青年在社会上四处碰壁，感到生活无望，遂加入了一个

犯罪团伙。可是时运不济，其参与的第一次作案就没成功。事情
败露后，他后悔了，跑到家里，跪倒在父母及妻子面前进行忏悔，
将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家里人气愤不过，但还是基
于父母情、夫妻情，将其藏到家里的一地窖中，欲先躲过通缉风
头，以后再想办法。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公安机关耗费了大量
的警力、财力，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将该青年抓获归案。法
院不仅给青年判了刑，而且还以窝藏的罪名将其父母、妻子判了
刑。作为旁观者，我们可能同法律一致，也认为青年的家人做的
不对；但我们如果仔细考虑一下，从当局者的角度来看，会觉得
他的家人的举动是亲情的表现与延伸。今天的法律却把它禁止
了。 

三、协调法律与道德的路径 

（一）加强法律与道德的互动，减少两者冲突 
一方面，在当前道德评价失范、社会风气不良的道德滑坡状

况下，可以适当引入法律的硬约束，通过法律选择和推动一定道
德规范。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救助义务”的规定，
德国刑法第 330 条规定：在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险或灾变时，对于
有救助必要之人，依当时有可能加以救助，特别是对于自己并无
显著之危险，且不至违反其他重要义务，而不为救助者，处一年
以下自由刑，或科以罚金。对于我国，我们可以通过制定救助义
务法律，对这种不道德行为予以一定的惩治，从而在社会中弘扬
见义勇为的道德风尚。另一方面，法律本身也须寻求道德的支持、
依靠道德的辅佐。社会道德凝结了特定社会和环境特征、人的自
然秉赋和人与人冲突及其解决的经验，是反复博弈后形成的人们
日常生活中的“定式”。所以，法律的制定应考虑道德伦理的因
素。其次，“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自觉遵守和准确适用也都
有赖于公民、执法人员的道德水平。再者，道德对法律本身的不
足和局限也可进行补充。 

（二）不同环节处理法律与道德冲突关系的原则 
首先，在立法环节，应强调道德伦理价值对法律的指引。法

律只有体现、反映一定的伦理价值取向和要求，才能获得社会普
遍认同，进而变成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实际规则。立法环节
并非所有公认的道德都要确立成法律，例如通奸行为，但能否将
这种行为上升为违法和犯罪，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对其的接受和容
忍程度。如果不把握好这个“度”，不仅这些伦理价值不能实现，
就连法律本身也很难得到普遍遵守。其次，在执法、司法环节，
不能用道德评价来代替法律评价，必须坚持单一的法律评价标
准。在司法执法中适用道德评价标准，势必使带有个别化色彩的
标准冲击原有法律标准中已确认的基本道德标准，同时也冲击了
法律权威，最终伦理次序也将失去保障。我们只能通过及时的立
法修正来解决这种价值层面上的矛盾。道德与法律之间完全吻合
是不可能的，只有在法律和道德的不断互动、相互促进的过程中，
才能保证行为的有序和社会的稳定。 

总之，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我国特有的国情的存在，使得我
国的法律与道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也导致
了法律与道德必然存在不和谐之处。但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需
要，也为了我国法治社会的完善，需要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协
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使其达到最合理的境界，相得益彰。 




